试论被执行人的变更和追加
黄宗平
【摘要】人民法院在执行民事案件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死亡，法人或其他组织终结、撤销、解散以及合并、分立，或者被执行人无能力履行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的情况。这些情况往往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带来较大影响，导致无法及时执结案件，或不能完全执结案件，导致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从而影响法律的威严，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民法院对此应及时查明事实，并根据具体情况迅速作出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裁定，迅速采取措施执结案件，从而有效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本文拟通过对被执行人的变更与追加的概念、条件、二者之间的异同、范围、法律依据、程序设计，以及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的论述，旨在提高对被执行人变更与追加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认识、理解与应用水平，提出相关立法或司法建议，以求对司法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帮助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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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民事诉讼法》（以一简称《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中华人民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均对被执行人的变更与追加等问题作出了一些规定。但上述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只是列举性的规定了几种情形，未详细列出被执行人变更与追加的具体情形，未对其具体操作程序作出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变更与追加被执行人的随意大，有一些应当追加和变更的被执行人却不能变更和追加，有一些不应当追加和变更却予以追加和变更，从而影响了执法的严肃性，影响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被追加与变更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为了能够更好地执行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对被执行人的变更、追加等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和探讨。
一、被执行人变更与追加的概念及条件
一般来说，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人，才是执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某些事件的出现，导致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法律文书在执行过程中产生障碍和困难。即要么是作为被执行人的主体已经消亡，要么被执行人没有财产可供人民法院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解释也就规定了，生效民事法律文书中债务人以外的人，有必要成为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的债务人，即被执行人，承担履行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这就是被执行人的变更与追加制度。
    （一）被执行人的变更的概念及条件
1.被执行人变更的概念。它是指在民事案件的执行程序中，当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主体消亡时，人民法院裁定其权利义务继受人为新的被执行人的一种司法活动
。在一般情况下，变更被执行人只涉及执行主体，不涉及权利义务内容，即不增加生效民事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或也不减少生效民事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如自然人死亡，公司的分立、合并。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死亡后，发生其遗产被继承的事件，则应变更被执行人为继承人。继承人在其接受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没有发生遗产继承的事件，则直接执行其遗产，而无须变更被执行人。如法人破产的事件出现，则变更被执行人为其财产承受人，并且只在其继承财产或接受财产的范围内承担义务，而不是全部承担生效民事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并或分立后，其原有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注销，则变更被执行人为新成立的公司或其组织。其原承担的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的义务，由新成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即按其协议或分配财产比例承担。
2.被执行人变更的条件。被执行人变更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才能变更，否则是不能变更的。如不具备条件变更了则是违法的。其条件：

（1）被执行人变更发生在民事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即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至执行程序结束之前这一段时间。尚未申请执行或已经执结的民事执行案件不发生被执行人变更的情形；
（2）发生被执行人变更的原因，必须是生效民事法律文书中确定的被执行人实际上已不存在，其主体已经消亡。例如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死亡、法人终止、解散，或被撤销等；
（3）被执行人的变更必须依法定条件、法定程序进行。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无明文规定则不得变更被执行人，以利于切实保护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利于保护其他公民、法人的合法权利。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由执行法院的执行机构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进行变更被执行人。其他政法单位和部门不能进行变更被执行人的工作。

（4）新的被执行人与原执行人之间必须存在特殊的关系。比如，二者之间要么隶属关系，或亲属关系，或权利义务关系。如果不具备这种特殊关系，则法院无权变更被执行人的。被执行人变更的结果是使原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以外的人成为被执行人，并承担履行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一般只是在其接受财产或受益范围内承担义务。但法人或其他组织分立或合并的除外，它们必须对原有债务按比例或按协议全部承担，不得按其接受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解释均有这种例外规定。
 （二）被执行人追加的概念及条件

1.被执行人的追加的概念。它是指在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生效民事法律文书所指明的被执行人不能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其义务时，人民法院依照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裁定案外人作为被执行人的一种司法活动。其后果是，被追加的被执行人与原被执行人一起共同承担生效民事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并承担连带责任
。原被执行人的责任和义务并不免除，而是与新追加的被执行人一同承担责任和义务。被执行人变更则不同，被执行人变更后原被执行人主体不存在，当然不承担责任和义务。这是被执行人变更与追加的重要区别。
2.被执行人追加的条件。人民法院执行生效民事法律文书，是一种执法行为，具有执法的严肃性。追加被执行人，必须按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否则就是违法的。被执行人追加的条件有：

（1）被执行人追加发生在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生效民事法律文书未申请执行之前及生效民事法律文书执行完毕之后，均不得追加被执行人。

（2）追加被执行人的前提条件，必须是被执行人不能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如果被执行人有能力或有财产履行生效民事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即使有相关的义务人，也不能追加被执行人。否则，是违法的。

（3）追加的被执行人必须与生效民事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人有权利义务的关联性，即二者之间因相同的利益而导致产生了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这种相同利益关系就是所谓的关联性。即要么与被执行人同属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对合伙企业财产具有共有关系，要么是独资企业（或公司）与股东的关系，要么是无独立地位或无独立资产的分公司与其所属公司的隶属关系，要么是同一家庭的成员。如果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无权利义务的关联性，则不能追加为新的被执行人。

（4）被执行人追加必须依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进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追加
。《民事诉讼法》及《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了追加被执行人的条件，也规定了只有法院的执行机构才有权行使这项权利。无法律规定，则不能追加被执行人。同时，也必须按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追加，由法院的执行机构进行追加。其他任何单位及法院的其他部门均无权追加被执行人。
二、被执行人变更和追加的法律特征
    （一）被执行人变更的法律特征
。
1.被执行人变更的主要原因是基于被执行主体消亡后其财产、资金流转的法律事实。被执行主体消亡后，其仍有财产存在，并且发生财产、资金继承等流转的法律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法院不予执行其遗产，则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法律文书就得不到执行，法律的威严就会因此受到损害。如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死亡，其遗产被继承的事件发生后，则人民法院应变更被执行人为其继承人。法人合并与分立的事件发生后，原来法人已被注销，则被执行人须变更为合并后的法人或分立后的法人。法人破产后其财产被清算的事件发生，其主体已不存在，则须变更被执行人为清算组织。
2.被执行人的变更一般来说具有责任的有限性，即被裁定变更的主体履行的义务一般不是无限责任，大多在受益的范围或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如被执行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了遗产，则只能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超出部分则或不足部分则不担责。如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资的，则只能在其抽逃资金或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但也有例外，就是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合并或分立后，新成立的法人对原法人的债务要全部承担，或按比例承担，或按协议承担。
3. 变更后被执行人与原被执行人具有特殊关系。如被执行人死亡后，发生继承事件后，其继承人就被变更为被执行人，二者之间存在继承关系。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撤销、注销、解散或破产后，其财产有承受人的，则变更其承受人为被执行人，二者之间具有财产承受关系。

4、原被执行人因已不复存在，故不承担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的义务。其义务由被变更为被执行人的其继承人或财产的承受人，一般是在其接受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二）、被执行人追加的法律特征

1.只有在被执行人不能或不能完全履行生效民事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时，人民法院才能启动被执行人追加的程序。如果被执行人还有财产可供人民法院执行，则不能启动被执行人追加程序。人民法院在启动这个程序之前，必须有被执行人不能履行或不能履行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的证据，必须对案件事实进行了调查。只有在查清了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的情况之后，才动启动追加被执行人的程序。
2.追加的被执行人必须与原被执行人具有权利、义务的关联性，或上下级之间的隶属性。这种关联性，表现在二者之间是同一个责任义务的主体，或二者之间具有上下级之间隶属性。如合伙人成立的非法人企业，企业的财产及即合伙人的财产。公司下设的分公司无独立的财产，一般不具备民事主体，其财产由公司控制。在分公司无力承担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的义务时，可以追加其上属公司或上属公司的其他分公司为被执行人。如果是合伙型企业无财产可供执行时，则与该企业有关联性的各股东有责任偿还其债务。合伙企业与其股东就有权利义务的关联性，表现在企业财产实际上是属于合伙人，或是自然人，或是其他组织，或是法人。一个独资企业，与其股东也是有权利义务的关联性，这个企业也实际上是属于这一个股东的。如果股东不能证明其财产与公司是独立的，则应当追加其股东为被执行人承担责任。
3.追加被执行人后，原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民事责任并未消除，其与追加的被执行人形成共同的被执行人，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履行民事责任。这个特征可以说是被执行人追加比较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与被执行人变更的主要区别之一。追加被执行人后，原被执行人仍然存在，并要与新被执行人共同承担履行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的义务，二者共同连带偿还债务。而被执行人变更后，新的被执行人只是承担有限责任。
4、追加被执行人后，原被执行人主体仍然存在。这与被执行人变更的情况相反。被执行人变更后原被执行人主体消亡，而被执行人被追加后，原被执行人仍然存在，并要继续履行其未履行完的义务。
三、被执行人变更与被执行人追加的异同

（一）被执行人的变更与追加的相同之处有：
1.启动程序的期间相同，都在执行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在其他时间，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是无权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的。
2.启动的事由法定。没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不得擅自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否则，就是违反法律的规定，其他法人或其他组织、自然人的权益会因此受到损害。
3.启动的程序法定。只能由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根据案件事实，制作裁定书，进行追加或变更被执行人。被执行人不服变更及追加被执行人的裁定书，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该类裁定书有上诉的权利。只规定了驳回起诉的及管辖异议的裁定，可以上诉。其余的裁定不能上诉。这种变更和追加的程序和条件的规定，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都有规定，必须遵守执行。
4.只是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的债务人发生变化，但生效民事法律文书中所确定的权利义务没有发生改变。这种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均不存在改变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的权利义务内容，只是被执行人的主体发生改变，要么变更被执行人，要么增加被执行人。
（二）两者的不同之处

　　1.适用的前提条件不同。被执行人的变更是由于原被执行人法律主体资格已经消灭，但其仍然有财产存在，并且发生遗产被继承、或被无偿占有的情况。如果被执行人无财产，没有发生财产继承或流转的事件，则无须变更被执行人，执行案件就此终结。被执行人的追加是由于原被执行人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即无可供人民法院执行的财产，而某案外人对之有法定义务，需要追加其承担生效民事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定的，而不是任意性的。否则，就不能追加其为被执行人。
　　2.新被执行人与原被执行人的牵连关系不同。变更被执行人时，新被执行人被纳入该法律关系是因为他是原被执行人的权利义务继受者。变更后被执行人与原被执行人之间只是一种继承关系，或是隶属关系，或是其他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没有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等相关关系，则不能变更。而追加被执行人时，新被执行人被牵涉进来是因为其对原被执行人承担法律上确定的义务。即被追加的被执行人要么是被执行人的股东，要么与被执行人同属于同一责任主体，要么是作为被执行人的分公司的上级公司。如个人合伙企业共同债务所形成的共同责任主体。
　　3.追加或变更后的被执行人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变更后的被执行人一般只在其接受继承财产或接受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但只有法人或其他组织分立、合并后形成的被执行人则应全部承担原被执行人债务是其例外。而追加的被执行人则与原被执行人承担共同偿还债务的责任，一般是连带责任。
四、被执行人变更与追加的法定情形及法律依据
   （一）被执行人变更和追加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
1.《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第209条。（详见附录，以下相同）。
2.《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3条、第56条、第65条、第66条、第７６条、第77条、第78条、第79条、第80条、第81条、第82条、第83条、第85条。
3. 《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71条、第272条、第273条、第274条。
4、《公司法》：第64条、第175条、第177条、第185条。
5、、《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同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第25条。
（二）被执行人变更与追加的具体法定情形

  1. 变更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
（1）被执行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发生了分立、合并的事件后，其原法人或组织被注销，则被执行人变更为新分立或合并的的法人或组织。法人或组织分立后成立新的法人或组织，对原法人或组织的债务按其对债务的分割协议承担，或按其分得财产比例承担原债务。合并后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原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债务承担全部责任（《民事诉讼法》第209条、《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71条、《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７9条、《公司法》第175条、第177条）。
（2）被执行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撤销、注销、歇业或破产清算的，则被执行人变更为其权利义务的承受人或清算人及负有清算义务的组织，或者为无偿占有或接受其财产的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其他第三人（《民事诉讼法》第209条、《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71条、《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1条、《公司法》第185条）。
（3）被执行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称变更的，则被执行人变更为名称变更后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民事诉讼法》第209条、《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73条）。
（4）、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失踪的，如果财产发生继承或转移的事件，则被执行人变更为遗产继承人、受遗赠人、财产占有人（《民事诉讼法》第209条、《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74条）。
2.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
（1）、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不能清偿债务时，追加其企业法人为被执行人。如企业法人的财产不足时则追加企业法人的其他分支机构为被执行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无独立的财产，其财产实际上属于企业法人，所以应当追加企业法人为被执行人（《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７8条）
（2）、其他组织不能履行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的义务时，人民法院追加其该组织承担法律义务的法人或自然人为被执行人（《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72条）。
（3）、被执行人为无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在其无能力履行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时，追加该私营独资企业业主为被执行人（《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７６条）
（4）、被执行人为个人合伙组织或合伙型联营企业，在其无能力履行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时，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其合伙人或合伙的法人为被执行人（《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７7条）。

（5）、在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的担保人，在被执行人到期不履行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的义务时，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民事诉讼法》第208条、《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70条）。
（6）、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0条）。
（7）、被执行人不能偿还执行依据所确认的义务，而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在第三人无异议的前提下且在人民法院通知规定的履行期限内未向申请执行人支付的，则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其债权范围内承担责任。仅此而已，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的到期债务再执行（《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5条、第66条）。

（8）、金融机构在人民法院冻结存款后擅自解冻支付的，造成该款项被转移的，并在人民法院的限期内未追回的，裁定该金融机构为被执行人，在其解冻支付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3条）。

（9）、有关企业收到人民法院的查封冻结通知书后，擅自支付股息或红利，或擅自为被执行人办理股权转移手续的，裁定该企业为被执行人，其支付款项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6条）。
（三）、立法建议
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规定的情况仍然存在，例如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及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逃避债务，常转移其共有财产或公司财产，造成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无法执行或无法完全执行，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切实解决执行难。

1、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案件的执行。在司法实践中，该类案件十分普遍。除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如果夫妻双方已解除婚姻关系，宜追加生效民事法律文书中载明的当事人一方的对方为被执行人。如果夫妻双方未离婚，则直接执行以夫妻另一方名义下的财产。因为夫妻未离婚，夫妻任何一方名义下的财产，包括存款、工资、住房等，均属夫妻共同财产。用共同财产偿还共同债务，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情况，《民事诉讼法》及《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均无明确规定。只是在《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第25条上有相关规定，但不是十分明确。鉴于夫妻双方均是该夫妻共同债务的主体，笔者认为宜参照《执行规定》第77条规定来处理，如果已经离婚，就直接追加夫妻另一方作为被执行人，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没有离婚，则直接执行夫妻另一方的财产。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发生夫妻二人为逃避债务而假离婚，以夫妻一方名义所负共同债务经法院判决后难以执行。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了出台这方面的司法解释，以惩处假离婚逃避债务的人。即对以夫妻一方名义所负夫妻共同债务，如果夫妻之间已离婚，则追加其他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如没有离婚，则直接执行其夫妻另一方的财产（《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第25条、《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77条、78条）。
2、关于以家庭成员名义所负家庭共同债务案的执行。这类案件比较普遍，与上述第1条的情况有些相似。家庭成员所负债务为其家庭生活、生活所发生。这类案件经人民法院判决后，其家庭成员作为被执行人。执行这类案件时，应当执行其家庭共同财产，这没有问题。但对家庭的其他成员的财产可否执行存在争议。其家庭财产包括其家庭的固定资产、存款、债权等，也包括其家庭成员的工资收入。对其家庭其他成员的工资收入，也应当进行执行。如果其家庭其他成员已经分家，则应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如果没有分家，则直接执行其工资收入、存款等财产。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这类司法解释，以克服执行难。即：对以家庭成员名义所负家庭共同债务，如果已分家则追加其他家庭成员为被执行人；如没有分家，则直接执行其家庭成员的财产。现在，也可参照《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77条、78条的规定进行执行，或追加其他家庭成员为被执行人，或直接执行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
3、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能否追加为被执行人的问题。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均无这方面的规定。只是《公司法》第64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人民法院在判决时未判决股东承担责任，而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混同，则应当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当然，如果没有发生资产混同的情况，则不能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按《公司法》相关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债务应由其公司的财产承担责任。但如果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其资产与股东资产混同的情形后，权利人是否有必要另行诉讼呢？鉴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东资产混同，从节省审判资源出发，可以考虑由执行机构直接追加其股东为被执行人。如果其股东不服裁定，可以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执行机构申请复议，以保护其合法权益。如果其股东理由充分，则裁定撤销追加裁定，否则驳回其复议申请。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这类司法解释，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混同，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未判决股东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则直接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公司法》第64条）。在司法实践中，执行机构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东资产混同的，可以参照《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77条、78条的规定进行执行，直接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
五、被执行人的变更与追加的程序构想
（一）被执行人变更与追加的法定程序

《民事诉讼法》详细规定了执行程序，但没有规定被执行人的变更与追加程序，就是对被执行人变更与追加的情形，也只规定两三种。其他法律及司法解释，也没有规定其相关的程序。只是在《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3条，规定了“被执行人的变更与追加由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办理”，但也没有规定具体的程序。这对法院执行工作造成了一些困惑。
（二）变更与追加被执行人的程序构想

人民法院在执行中，追加和变更被执行从因无具体的程序，难以操作。故笔者拟提出以下程序构想，以求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1、法院执行机构查明事实。法院执行机构在执行案件过程中，有权收集相关证据，以查明案件相关事实。当然，申请执行人也可以协助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也可以自行搜集证据，或提供证据信索，以便于人民法院尽快掌握案件实际情况，从而更早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来申请，请求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实行双轨制，法院与申请执行人双方共同或分别提起被执行人的变更与追加程序。
2、法院执行机构作出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的裁定。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作出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裁定。然后，将裁定书及时送达被变更和追加的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和原被执行人。

3、被变更和追加的被执行人提出复议申请。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裁定书只有三种可以上诉，即不予受理裁定、驳回起诉裁定，管辖权异议裁定三种。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裁定不属这三种之一，因此，被变更和追加的被执行人如果不服裁定，是不能就此裁定提起上诉的。但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笔者建议设置当事人对变更和追加裁定书的申请复议制度。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并同时提供相关证据。设置这一制度的好处在于，如果人民法院的变更和追加裁定发生了错误，则可以作出相应的修正。
4、作出驳回复议申请裁定，或撤销、更正变更或追加裁定。人民法院审查当事人的复议申请。对被变更和追加的被执行人提出的复议申请，由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情况复杂的可以举行听证。然后由人民法院根据查明事实，以及依照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作出驳回申请裁定，或撤销、更正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的裁定。人民法院认为其申请复议理由不充分的，裁定驳回其申请。如果理由充分，则人民法院撤销、或更正被执行人的变更和追加裁定。
六、被执行人变更与追加应注意的问题
1.变更、追加被执行人要依法定程序进行。如果没有法律及司法解释明文规定，则不得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解释，对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的范围及条件都作出了一些规定，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在执行民事案件过程中，要严格按其相应的规定办理，不得随意扩大或缩小应用范围，以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保护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从而捉进社会和谐，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2.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裁定只能由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作出，其他的机构则不能作出这类裁定。《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3条规定，凡是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一律由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办理。除此之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以及法院执行机构之外的部门，不得行使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的权利，以利于执行工作的统一和规范。
【参考文献】：

1、 童兆国主编：《民事强制执行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

2、 常怡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的出版

3、 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的出版

4、 常怡主编：《强制执行法理论与实务》，重庆出版社1990的出版

5、 常怡、崔捷：《完善民事强制执行立法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6、 谢国淑著：《被执行主体变更与追加的范围与程序序设计》文章，2010年10月8日在广西法院网发布
7、 孙心远著：《浅谈被执行人的变更与追加》，2011年11月6日网上发布。
8、 金昌大著：《变更与追加执行主体浅析》，2005年4月29日发布于法律教育网。
9、 贾勇著：《论被执行人的变更与追加》，发布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 = 1 \* GB3 �①�金昌大著《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浅折》载于3edu教育网


�.金昌大著《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浅折》载于3edu教育网


� . 金昌大著《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浅折》载于3edu教育网


�.金昌大著《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浅折》载于3edu教育网


�赵海松著《浅议被执行主体的变更与追加》，载于中国法院网


�赵海松著《浅议被执行主体的变更与追加》，载于中国法院网





PAGE  
1

